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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6月10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上述额度的有效期限为自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一、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近日，公司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通过结构性存款业务进行现金管

理，产品主要情况如下：

购买主体 发行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利率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科技

园支行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11,000.00 2026-2-5至2026-2-26 0.5%/1.75%/1.95%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本次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属于关联交易。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风险提示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环境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

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导致实际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现金管理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

影响，存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公司及子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控制风险：

1、公司及子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理财产品进行投资。 公司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员在上述投资额度内组织签署

相关合同文件并由公司财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门将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

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素发生，应及时报告公司董事

长，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审计、监督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定期对

所有理财产品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

益和损失。

3、公司董事会应当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公司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规定，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

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

要，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实现资金的保

值增值，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与股东谋取更多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含本次公告）

购买主体 发行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预计年化收益率

是否

赎回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科技园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保息 10,800.00

2025-1-8至

2025-4-8

1.40% 是

深圳市安奈

儿品牌运营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民治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保息 10,000.00

2025-2-21至

2025-5-21

1.30% 是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科技园支行

协定存款 保本保息 10,916.38

2025-4-15至

2025-6-2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协定存款利率加

20bp

是

深圳市安奈

儿品牌运营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民治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保息 11,000.00

2025-6-20至

2025-12-20

1.20% 是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科技园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保息 10,900.00

2025-6-23至

2025-12-23

1.45% 是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科技园支行

七天通知

存款

保本保息 11,000.00

2026-1-21至

2026-2-3

0.85% 是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科技园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

11,000.00

2026-2-5至

2026-2-26

0.5%/1.75%/1.95% 否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总金额

为11,000.00万元（含本次），未超过2024年度股东大会对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六、备查文件

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6日

信息披露

20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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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核心产品

TROP2 ADC

芦康沙妥珠单抗

(sac-TMT)

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四项适应症

（用于治疗

2L+ HR+/HER2-

乳腺癌）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获悉，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科伦

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博泰” ）靶向人滋养细胞表面抗原2(TROP2)

的抗体偶联药物(ADC)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亦称SKB264/MK-2870)(佳泰莱?)的

一项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用于治疗既往接受

过内分泌治疗且在晚期疾病阶段接受过至少一线化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的激素受体阳

性(HR+)且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HER2-)(免疫组织化学(IHC)� 0、IHC� 1+或IHC�

2+/原位杂交(ISH)-)乳腺癌(BC)成人患者。该适应症是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在中国

上市的第四项适应症。

一、药品基本情况

本次获批基于OptiTROP-Breast02� 3期临床研究的积极结果，该研究已在2025年欧

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大会入选最新突破性摘要(LBA)并以口头报告的形式发布。

OptiTROP-Breast02研究评估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单药对比研究者选择化

疗用于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的HR+/HER2-� BC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本项3期研究

入组患者中，95.7%的患者入组时存在内脏转移，75.9%的患者存在肝转移；52.9%的患者入

组时HER2表达为0� (IHC� 0)，47.1%的患者入组时HER2为低表达 (IHC� 1+或IHC�

2+/ISH-)；所有患者既往接受过CDK4/6抑制剂和紫杉烷类药物治疗。 在晚期或转移性阶

段，56.6%的患者既往接受过≥2线化疗方案治疗。 结果显示，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

组盲态独立评审委员会(BIRC)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PFS)相较于化疗组显示出具有显著统

计学意义和临床意义的改善(8.3个月vs.� 4.1个月；风险比(HR):0.35；95%置信区间(CI)：

0.26-0.48；p〈0.0001)；在预先设定的各亚组中均观察到一致的PFS获益，包括HER2表达

为0及HER2低表达、晚期或转移性阶段接受化疗线数、基线有无内脏转移、基线肝转移、既

往CDK4/6抑制剂治疗时长。 BIRC评估的PFS结果显示，HER2表达为0和HER2低表达

(IHC� 1+或IHC� 2+/ISH-)亚组中，HR分别为0.39(95%� CI：0.26-0.57)和0.31(95%� CI：

0.20-0.48)。同时相较于化疗组，显示总生存期(OS)的获益趋势以及客观缓解率(ORR)明显

提升(41.5%� vs� 24.1%)

1

。

目前，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联合/不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可瑞达

R

)用于治疗既往

接受过内分泌治疗但未接受过化疗的HR+/HER2-� BC患者的全球(NCT06312176)和中

国(NCT07071337)的3期临床研究均已启动。

二、关于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佳泰莱

R

)

作为科伦博泰的核心产品，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是一款科伦博泰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型TROP2� ADC，针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BC、胃癌(GC)、妇科肿瘤等晚期

实体瘤。 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采用新型连接子进行开发，其通过偶联一种贝洛替康

衍生的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作为有效载荷， 药物抗体比 (DAR) 达到7.4。 芦康沙妥珠单抗

(sac-TMT)通过重组抗TROP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特异性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TROP2，其

后被肿瘤细胞内吞并于细胞内释放有效载荷KL610023。 KL610023作为拓扑异构酶I抑制

剂，可诱导肿瘤细胞DNA损伤，进而导致细胞周期阻滞及细胞凋亡。此外，其也在肿瘤微环

境中释放KL610023。 鉴于KL610023具有细胞膜渗透性，其可实现旁观者效应，即杀死邻

近的肿瘤细胞。

2022年5月，科伦博泰授予默沙东（美国新泽西州罗威市默克公司的商号）在大中华

区（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以外的所有地区开发、使用、制造及商业化芦康沙妥

珠单抗(sac-TMT)的独家权利。

截至目前，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的4项适应症已于中国获批上市，分别用于：经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和含铂化疗治疗后进展的EGFR基因突

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NSCLC；既往至少接受过2种系统治疗(其中至少1种治

疗针对晚期或转移性阶段) 的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 (TNBC)；经

EGFR-TKI治疗后进展的EGFR基因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NSCLC； 既往

接受过内分泌治疗且在晚期疾病阶段接受过至少一线化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的

HR+/HER2-� (IHC� 0、IHC� 1+或IHC� 2+/ISH-)� BC。其中前2项适应症已经被纳入医保

范围，将为更多BC和NSCLC患者带来临床获益。 此外，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已获

NMPA授予6项突破性疗法认定(BTD)。

芦康沙妥珠单抗 (sac-TMT) 是全球首个在肺癌适应症获批上市的TROP2� ADC药

物。目前，科伦博泰已在中国开展9项注册性临床研究。默沙东已布局16项正在进行的芦康

沙妥珠单抗(sac-TMT)作为单药疗法或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或其他抗癌药物用于多种类型

癌症的全球性3期临床研究(这些研究由默沙东申办并主导)。

三、风险提示

创新药物商业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Fan� Y,� Li� H,� Wang� H,� et� al.� ESMO� Congress� 2025,� LBA23.）

（可瑞达

R

(帕博利珠单抗)为美国新泽西州罗威市默克公司的附属公司Merck� Sharp�

&� Dohme� LLC� (默沙东)的注册商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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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独立董事督促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独立董事王景升先生、郭介胜

先生、李晓斌先生共同提交的《关于推进间接控股股东及时清偿资金化解违规担保赔偿责

任风险及相关事项的督促函》（以下简称“督促函” ）。

一、《督促函》具体内容：

“近期，因为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或“亿阳集

团” ）违规担保承担赔偿责任事项，公司先后因以下三个案件被执行财产（司法划扣或支

付和解款项），情况如下：

（1）因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已更名为“中国中信金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诉亿阳集团、公司、亿阳集团阜新工贸有限公

司、邓伟及第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公司

于2026年1月13日被划扣人民币4,812.73万元，其中控股股东以南京兰埔成新材料有限公

司股权抵偿1,670万元，剩余3,142.73万元控股股东需用现金予以偿付；（2）公司因与崔

宏晔、 邓伟及亿阳集团借款合同纠纷案， 于2026年1月23日支付和解款项人民币3,800万

元；（3）公司因与北京天元天润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天元天润投资有限公司” )、邓

伟、亿阳集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26年1月29日支付和解款项人民币4,900万元。

截至本督促函发出日，公司因为控股股东违规担保承担赔偿责任合计已被执行资产人

民币11,842.73万元，控股股东尚未予以清偿。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9.8.1条等规定，“公司被控

股股东（无控股股东的，则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达到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或者金额超过1000万元， 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

改；或者公司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的除外），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或者金额超过1000万元，未

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此前因

仍存在违规担保尚未最终解决事项，已触及前述规定情形，公司股票于2025年7月9日起被

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作为独立董事，在过往履职期间，我们已多次通过现场询问、通讯交流等方式敦促管理

层加大公司因对控股股东违规担保承担赔偿责任风险的化解力度，尽快收回相关被执行资

产；也直接督促控股股东尽快解决相关事项，要求其出具可行的解决措施方案，细化方案的

具体执行方式、时间节点，并要求公司积极对内部控制加强管理和整改，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地进行信息披露。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升集团” ）承诺对于以上控股股东尚需清偿的公司被执行资产（合

计人民币11,842.73万元） 自该等事项发生之日起90个自然日内以现金方式予以全额清

偿。

为此，我们提请公司管理层积极督促和升集团和控股股东，就积极解决因控股股东违

规担保导致的赔偿资金及相关事项做好以下工作：

1、提请公司管理层敦促和升集团和控股股东按照承诺加大筹措资金力度以清偿因违

规担保导致的赔偿资金。 提请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上述风险，依法依规敦促和升集团和控

股股东尽快解决相关事项，消除对上市公司的不良影响，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公司管理层要紧密跟进和升集团和控股股东的资金偿还及相关承诺。 公司管理层

要安排专人负责跟进相关事项，加强日常督促，强化日常联络，参与跟进和升集团和控股股

东承诺的推进实施，对和升集团承诺事项做出动态评估，确保承诺得到落实。

3、公司管理层要进一步加强内控规范管理，严控非经营性资金使用和划拨；加强关联

交易管理，准确识别关联方，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机构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要

求，禁止不当或违规关联交易发生，防止出现新的风险。

特致此函，请予以高度重视！ ”

公司收到独立董事督促函后高度重视，将认真落实独立董事督促函的要求，积极推进

相关工作。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

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0066� � � �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 �编号：临2026-004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计划范围内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披露要求，公司对担保计划范围内的担保进展情况进行月度汇总披露。

●2026年1月担保事项概况

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

保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具体如下）

1月担保发生额 31,682.04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为购房人提供阶段性担

保

被担保人名称 购房人

1月担保发生额 404.2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公司全资子公司：

1、香港宇通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宇通” ）

2、宇威顺通（南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宇威顺通” ）

3、YUTONG� FRANCE� S.A.S.（以下简称“法国宇通”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

截至2026年1月31日，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和对销售业务链相关企业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亿元）

27.93

上述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20.81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继续提

供以下担保：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为购房人提供阶段性担保；对销售业务

链相关企业提供的担保。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在下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经过股东会批准之前，可参照上年

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执行。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5年对外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

序。

（二）1月新增对外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年1月，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发生额为31,682.04万元；公司员工

住房项目子公司为购房人申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发生额为404.20万元。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协议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类型

是否有反

担保

公司 香港宇通 9.96 2026-1-7 2026-4-30 履约保函 否

公司 南京宇威顺通 152.64 2026-1-20 2027-1-15 履约保函 否

公司 香港宇通 5,226.05 2026-1-28 2027-1-31 履约保函 否

公司 香港宇通 2,613.02 2026-1-28 2026-6-30 履约保函 否

公司 香港宇通 23,517.21 2026-1-28 2026-4-1 履约保函 否

公司 法国宇通 163.16 2026-1-30 2026-5-5 履约保函 否

总计 / 31,682.04 / / / /

注：担保协议金额涉及外币的，统一根据公告日前一月底最后一个工作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

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香港宇通

注册地：UNIT� 503� 5/F� SILVERCORD� TOWER� 2� 30� CANTON� ROAD� TSIM� SHA� TSUI�

KL

注册资本：1万港元

法定代表人：李会展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030804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进出口贸易。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有100%股权。

2、南京宇威顺通

注册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街道红山路90号101室

注册资本：438万元

法定代表人：杜美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2MADPTJD14K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等；汽车装饰用品销

售。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持有70%股权，郑州宇荣伍号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持有30%股权。

3、法国宇通

注 册 地 ：Boulogne� Rein� Business� Center, � 90-92� Route� de� la� Reine, � 92100, �

Boulogne-Billancourt,� France

注册资本：10万欧元

法定代表人：朱文然

注册号码：882538754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商用车及相关产品的生产、进出口，销售和售后服务；公交车、客运车和旅游车及相关产

品的生产，进出口，销售和售后服务等。

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100%股权。

三、对外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被担保对象经营状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制定有严格的信用审查及相应保障措施，上述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

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1月31日，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和对销售业务链相关

企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7.9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81%。公司无逾期担保，无对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特此公告。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268� � � � � � � � � �证券简称：*ST松发 公告编号：2026-017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履行审议程序：本次签署的相关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与交易对方

不存在关联关系，所涉及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之规定，公司本次签署日常交易相关合同无需经公司董

事会、股东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由于合同履行期较长，合同履行可能受到航运与船舶市场变化、客户

需求、原材料价格波动、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公司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力造船” ）2艘30.6万吨VLCC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及2艘15.8万载重吨原油运

输船建造合同于近日签约生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履行审议程序情况

本次签署的相关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所涉及的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公司本次签署日常交易相关合同无需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合同主要内容

（一）2艘30.6万吨超大型原油运输船

1、合同标的：2艘30.6万吨VLCC超大型原油运输船

2、合同金额：本次标的合同金额合计约2-3亿美元。本次金额达到了《股票上市规则》

中6.2.2条第二款“合同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5亿元” 之规定。 因合同金额涉及保密商务信息，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豁免披露具体金额。

3、合同履约期限：按照合同项下双方约定，自合同签约生效至船舶交付

4、支付方式：采用美元支付，根据履约进度分期付款

5、争议解决方式：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LMAA）伦敦仲裁

（二）2艘15.8万载重吨原油运输船

1、合同标的：2艘15.8万载重吨原油运输船

2、合同金额：本次标的合同金额合计约1.6-2亿美元。 本次金额达到了《股票上市规

则》中6.2.2条第二款“合同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5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亿元”之规定。因合同金额涉及保密商务信息，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豁免披露具体金额。

3、合同履约期限：按照合同项下双方约定，自合同签约生效至船舶交付

4、支付方式：采用美元支付，根据履约进度分期付款

5、争议解决方式：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LMAA）伦敦仲裁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30.6万吨超大型原油运输船

本次签订的合同的交易对方为新加坡知名船东，根据船东与恒力造船的约定及《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豁免披露船东的具体信息。

（二）15.8万载重吨原油运输船

1、名称：Minerva� Marine� Inc.旗下单船公司

2、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注册地：希腊

4、成立时间：1996年

5、主营业务：航运业务、船舶管理

6、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7、 履约能力分析： 本次交易对方为 Minerva� Marine� 旗下单船公司。 Minerva�

Marine�是1996年成立于希腊雅典的家族控股私营航运公司，由Andreas� Martinos创立，

以油轮运营为核心，涵盖中型油轮到超大型油轮（化学品运输船和原油运输船）的多种船

型。 后续通过 Minerva� Dry�等子公司拓展干散货、支线集装箱船及LNG运输业务，是希

腊头部私营船东之一。

该公司与国内外多家大型船舶制造企业保持长期合作，资信状况良好，其过往履约记

录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合同的正常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中长

期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 本次签署的相关合同系日常

经营性合同，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所涉及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合同的签订

和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由于合同履行期较长，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及合同履行情况确认相应的会

计期间收入，本次签署的订单对公司当年营业收入、利润的影响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公司已与交易对方就相关违约责任、赔偿范围及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约定，并依据行

业惯例约定了相应的履约进度款。 若未来合同无法如期履行，综合考虑合同约定的履约进

度款以及潜在的转售收益，预计能够覆盖相应成本，本次交易总体风险可控。

由于合同履行期较长，合同执行过程中仍可能受到航运与船舶市场变化、客户需求、原

材料价格波动、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0724� � � � � � �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2026-003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7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2/12 － 2026/2/13 2026/2/1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满足中期利

润分配前提条件和金额上下限的范围内，制定并实施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具体分配方案。

2026年2月2日，公司十一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中期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445,241,0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0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1,166,874.97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2/12 － 2026/2/13 2026/2/1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宁波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

司按照有关规定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

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税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元；对

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

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

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本次利润分配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

民币0.063元/股。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 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3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

理。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人民币0.07元/股，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相关咨询方式

若对于本次权益分派有疑问，请在工作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7647859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3825� � � � � � �证券简称：ST华扬 公告编号：2026-009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完成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华扬联众数字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8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26,936,880股股票， 发行价格为14.26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4,119,908.8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798,997.06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377,320,911.7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9月15日到账， 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于2021年9月16日验证并出具了“XYZH/2021BJAA190377”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上

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

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与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签署的前述三

方监管协议均参考《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制定，不

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相关职责。

公司原于中信银行北京国际大厦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银行账号：

8110701012602149960）已于2023年11月2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4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华扬联众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户名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账户状

态

1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金融

中心支行

20000002454300037658555

本次注

销

2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国际大厦支行 8110701012602149960 已注销

截至本公告日，品牌新零售网络运营建设项目已实际投入募集资金5,752,836.72元，

实际投入金额占计划投入该项目募集资金金额的3.05%；创新技术研究中心项目尚未投入

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后，公司将剩余全部募集资金26,009.66万元（含截至

202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剩余金额1,843.66万元及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24,166万元）及孳生的利息、收益（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全部

变更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4）。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金融中心支行 （账号：

20000002454300037658555）专户内的募集资金已经按照规定使用完毕，上述募集资金

账户将不再使用。 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并已办理完毕相关

注销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 公司与保荐人及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签订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也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3825� � � � � � � � � �证券简称：ST华扬 公告编号：2026-010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2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为满足公司经营资金需求， 同意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不超过4年，最终担保方式及额度以银行实际审批

为准。 本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301502�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阳智能 � �公告编号：2026-005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2月6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6日

（星期五）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2月6日9:15-15:00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经开区潞横路2888号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云初先生。

（七）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华阳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0人，代表股份40,999,52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238%。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代表股份34,

037,55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6277％。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人，代表股份6,961,97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61%。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人，代表股份626,3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7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413,000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5%。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人，代表股份213,3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7%。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含现场和通讯方式），公司高管列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0,963,4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0%；反对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弃权13,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2360%； 反对2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64%；弃权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76%。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0,961,3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8%；反对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14,

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3.9007%； 反对2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82%；弃权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12%。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侍文文、李宗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国

枫（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